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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新密政办〔2017〕39号

新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上不动产登记相关问题

处理实施细则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

位：

为妥善解决我市国有建设用地上不动产登记工作相关问题，

维护群众合法权益，进一步化解社会矛盾，依据《郑州市人民政

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上不动产登记相关问题处理实

施细则的通知》（郑政办〔2017〕26号）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

制定了国有建设用地上不动产登记相关问题处理实施细则，经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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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就具体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成立机构

市政府成立处理国有建设用地上不动产登记相关问题工作

领导小组（名单附后），研究部署、统筹协调国有建设用地上不

动产登记相关问题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

作，具体负责建立台账，列出项目清单，制定处置方案，核定补

缴土地价款金额并实施土地价款追缴等工作。

二、项目划分

处理国有建设用地上不动产登记相关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定期将开发建设单位或承继单位补缴土地价款的项目和购

房人补缴土地价款的项目予以划分，并分别列出项目清单，经领

导小组研究同意后，由市国土局按照《新密市人民政府关于处理

国有建设用地上不动产登记相关问题的意见》（新密政〔2017〕

10号）办理。

三、核定补缴土地价款

（一）开发建设单位补缴土地价款的项目

市住建局对房地产建成竣工日期进行认定，作为土地使用权

起始年期和土地价款评估基准日。

市规划局对房地产项目的现状规划指标予以认定。

市国土局根据房地产建成竣工日期和现状规划指标委托土

地评估机构进行土地评估，核定补缴土地价款金额，并向开发建

设单位开具缴款通知书，票据内容为“补缴的土地价款（土地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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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金）”。

（二）购房人缴纳土地价款的项目

市房管中心负责土地收益金的核定和缴款通知书的开具工

作，票据内容为“土地收益金”，市国土局依据购房人所持的缴款

票据（票据内容为“土地收益金”）办理出让性质的不动产权证书。

（三）个人独院（独立）住宅交易的项目

个人独院（独立）住宅交易涉及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的项目，

由市国土局按住宅用地级别对应现行基准地价的 40%直接核算

土地出让金，并开具缴款通知书，票据内容为“补缴的土地价款

（土地出让金）”。

四、委托评估费用

由市国土局负责对土地评估费用先行予以垫付，核实汇总

后，由市财政局进行结算。

五、土地价款的追缴

市政府对开发建设单位或承继单位补缴土地价款的项目建

立追缴台帐，对追缴到位的项目予以销号。开发建设单位应在缴

款通知书出具之日起 2个月内缴清土地价款，逾期不缴的，列入

黑名单，并依法向社会进行公告，暂停其参与新密市范围内新增

房地产项目资格。开发建设单位在缴款通知书出具之日起 6个月

内仍未缴清土地价款的，由各相关单位或部门依法提请人民法院

强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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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新密市人民政府处理国有建设用地上不动产登记相关

问题工作领导小组人员名单

2017年 11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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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新密市人民政府

处理国有建设用地上不动产登记相关问题

工作领导小组人员名单

组 长：辛绍河 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

副组长：姬贤杰 副市长

李福安 市财政局局长

成 员：陈松波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苏松杰 市纪委副书记、监察局局长

魏奇峰 市信访局局长

马卫东 市国土局局长

陈铁建 市住建局局长

靳超彬 市政府法制办负责人

宋卫敏 市规划局局长

梁松臣 市房管中心主任

刘松涛 市地税局局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具体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，督促落

实议定事项。办公室设在市国土局，马卫东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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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办：市国土局 督办：市政府办公室秘书科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民武装部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新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 11月 1日印发


